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2025年4月26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4月26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6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688231(投资建设科）

传真：0953-6688292                  

通讯地址：盐池县盐州南路75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2
	年产3万吨 PE 蜡、2万吨动植物蜡、10万吨费托蜡精制固化项目
	盐池工业园区高沙窝区块
	宁夏盐池中科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灿星河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约104亩,建设年产3万吨PE蜡、2万吨动植物蜡、10万吨费托蜡精制固化相关配套设施设备。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3，占总投资的2.29%，主要用于施工期及运营期废气、废水、噪声、危险废物的治理处置等。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施工期扬尘和噪声污染，妥善处置施工污水和建筑垃圾，施工结束后要及时做好废物清理和地表植被恢复工作。 (二)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PE 蜡、动植物蜡及费托蜡精制过程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挤出、熔化、搅拌、过滤、造粒等环节产生的废气分别经集气罩收集后，经冷凝回收+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后由 15m 高排气筒（DA001）排放。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 限值要求。导热油锅炉和热水锅炉均安装低氮燃烧器，锅炉废气经1根13m 高排气筒（DA002）排放，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GB 13271-2014）表 2 限值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空气质量改善 “十四五”规划》中要求从严执行。(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循环水排水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高沙窝区块（西区）污水处理厂。(四)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各类噪声源设备采用有效的减振、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五)项目产生的过滤杂质和废气冷凝产生产生冷凝物质及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定期外售；各生产线产生不合格品返回各生产线重复使用；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和废含油手套、抹布及导热油锅炉产生废导热油均属于危废废物，分别分区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库，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集中处置。 (六)按《报告表》要求做好危险废物暂存间及生产车间、循环水池的分区防渗工作，避免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



